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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事关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局，

事关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能否在财政部门真正贯彻落实。四 川省省委、省政府对这

一工作非常重视，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必须顾 全大局，着力调整支出结

构，继续增加 资金投 入，确保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要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搞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各级

财政部门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投 入，加 强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确保国有企业离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下 岗职工 基本生活 费的按时足额发放。在坚持做到 “应保尽

保” 的前提下， 继续规范 “低保” 管理制度，合理确定低保标准和低保 范围，建立健

全低保对象家庭收入审核办法，既保障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又防止出现管理上的漏

洞。要配合有关部门完善政 策，做好 “三 条保障线”的衔接工作，解决好下岗职工生

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过程中新产生的社会保障问题。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

动有条件的企业与协议期满的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进入失业保险，加快出中心的

步伐。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要认真做好养老、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关系的后

续工作。

要认真落实再就业方面的政策措施，积极促进再就业。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 当

地再就业工作任 务， 多渠道筹措和建立再就业专项资金；财政支出中要相应安排职业

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 小额货款担保基金、 社会保险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劳动力

市场建设费等经费支出。今后中央和省级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将着重考核

各地出中心人数，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促进再就业。各地要结合正在建设的 “金财工

程”和劳动保障信息网络，将再就业工作纳入网络建设规 划，做到再就业资金的使

用、 管理和监督的信息化、科学化，保证各项再就业资金的安全高效使用。

要认真贯彻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开好头，起好步。从今年起，新增的卫

生事业投入主要用于农村。县 级财政要按照国家确定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基本项目和

要求，根据 当地服务人口 及公共卫生服务量和财力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项目实施所

需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合理安排。同时，各级财政还要根据 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 卫生事业发展总体规划等情况，逐步增加对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修缮和

设备更新购置等发展投入，提高农村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积极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试点，省、 地两级和试点县市财政部门要按照实际参保人数和不低于人均 1 0元

的标准安排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并合理确定省、地、县、 乡各级财政的资助标

准。认真落实农村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政 策，切实加 强财政财务管理，合理确定财政补

助经费上划基数，加 强监督检查和评估验收，加 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基金管理。

要加大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支出结构调整力度，保证社会保障工作所需资金。

要继续加 大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进一步提高征缴率，确保社会保险费应收尽收

和稳定增长。继续加 强社会保险基础管理工作，严格稽核缴费基数，大力清理企业欠

费，规范统筹项目和计发标准，严格控制和清理提前退休现 象，杜绝虚报冒领行为的

发生，切实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的自求平衡能力。继续加 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

在各项社会保障投 入上不能虚列预算或列而不支。对财政超收的资金除用于法定支出

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省里要对各地预算安排的社保资金情况进行跟踪考

核，对未按要求安排社会保障和再就业资金的地区，将相应扣减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要加强财政财务监管，确保资金安全和透明。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 “收支两

条线” 管理的规 定，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开户银行，坚决杜绝多头开户。社会保险基

金财政专户的会计和出纳要分设，建立定期对账制度，完善财政部门内部监督制约机

制。要加 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今年将由省财政厅牵 头，

联合省民政厅、 省监察厅对低保资金和各项民政 事业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督

促各地及时纠正问题。规范财政对社会保障补助资金的分配方式，继续按照因素法分

配中央财政和省财政的各项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数额与各地财政努力程

度和社会保障工作实绩等因素挂钩，做到公开、 透明、公正、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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